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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 
2 0 2 0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 
日  期 ﹕  2 0 2 0 年 5 月 2 2 日 (星 期 五 )  
时  间 ﹕  上 午 9 时 3 0 分 至 1 0 时 5 9 分  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 
 
出 席 者 ：  
 
 陈 振 哲 议 员  主 席  
 区 镇 濠 议 员  成 员  
 陈 蔚 嘉 议 员  成 员  
 周 炫 玮 议 员  成 员  
 何 伟 霖 议 员  成 员  
 林 名 溢 议 员  成 员  
 林 奕 权 议 员  成 员  
 连 桷 璋 议 员  成 员  

 文 念 志 议 员  成 员  
 谭 尔 培 议 员  成 员  
 胡 耀 昌 议 员  成 员  

 姚 钧 豪 议 员  成 员  

 姚 跃 生 议 员  成 员  

 李 裕 修 先 生  秘 书  
 
列 席 者 ：  
 
 苏 家 裕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
请 假 者 ：  
 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 
缺 席 者 ：  
 
 区 镇 桦 议 员  成 员  
 黄 兆 健 议 员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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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  主 席 欢 迎 区 议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大 埔 区 议 会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

2 0 2 0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， 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区 议 员

因 身 体 不 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/
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 娩 或 侍 产 而 缺 席 会 议 。 另 外 ， 根 据

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2 条 ，除 非 工 作 小 组 另 作 决 定 ，否 则 第 5 1 ( 1 )条 的 规 定 也

适 用 于 各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。 他 建 议 根 据 其 他 工 作 小 组 的 一 贯 做 法 ， 不 采 用 《 大 埔

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。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同 意 上 述 建 议 。  

 
3 .  主 席 宣 布 ，刘 勇 威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并 已 在 会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

缺 席 通 知 。由 于 工 作 小 组 已 通 过 不 会 按 照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处 理 工

作 小 组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， 因 此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他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 

 
 

I .  制 作 大 埔 区 议 会 2 01 6 - 1 9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T P D C  1 / 2 0 2 0 号 )  

 
4 .  秘 书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，并 呈 枱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供 成 员 作 参

考 。  

 
5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询 问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的 派 发 数 量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区 议 会 过 往 的 工 作 报 告 曾 否 制 作 电 子 版 本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在 网 页 上 的 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超 链 接 加 入 统 计 下 载 人 次 的 功 能 ，

统 计 在 半 年 或 1 年 间 下 载 工 作 报 告 的 人 次 ，作 为 工 作 报 告 能 否 推 广

大 埔 区 议 会 的 数 据 参 考 。  

( i v )  有 成 员 认 为 无 需 制 作 工 作 报 告 的 印 刷 版 本 ， 只 需 提 供 网 上 电 子 版

本 ， 既 环 保 亦 可 节 省 金 钱 。  

( v )  建 议 将 议 程 第 I I 项“ 制 作 2 0 1 6 -1 9 年 度 大 埔 区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

告 ” 纳 入 是 项 议 程 中 一 并 讨 论 ， 亦 建 议 将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6 -1 9 年 度

工 作 报 告 及 2 0 1 6 -1 9 年 度 大 埔 区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合 并 出 版 共

5 0 0 至 1  0 0 0 本 ， 并 同 时 提 供 网 上 电 子 版 本 。  

( v i )  本 工 作 小 组 的 职 权 范 围 包 括 举 办 各 项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形 象 的 活 动 。

有 成 员 询 问 除 了 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及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外 ，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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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组 过 往 曾 举 办 什 么 活 动 或 进 行 其 他 形 式 的 工 作 。  

 
6 .  秘 书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共 印 制 了 3  5 0 0 本 ，已 派 发 约 2  0 0 0 多 本 ，现

时 尚 有 剩 余 存 货 存 放 在 秘 书 处 。秘 书 处 通 常 会 致 函 邀 请 团 体 到 秘 书

处 领 取 工 作 报 告 ，而 部 分 团 体 不 一 定 会 前 来 领 取 。工 作 报 告 会 上 载

至 区 议 会 网 页 ， 公 众 可 以 在 网 页 上 参 阅 工 作 报 告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区 议 会 网 页 不 具 备 统 计 下 载 或 浏 览 流 量 信 息 的 功 能 。  

( i i i )  除 工 作 报 告 外 ， 上 届 区 议 会 主 要 透 过 制 作 纪 念 品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，

例 如 雨 伞 、 旅 行 收 纳 袋 、 年 历 及 红 包 袋 等 。  

 
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成 员 赞 成 制 作 印 刷 版 本 ，可 以 让 较 多 长 者 能 够 阅 读 工 作 报 告 。但

可 以 减 少 印 制 的 数 量 ， 会 较 为 环 保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是 否 必 须 跟 从 过 往 的 形 式 制 作 ?他 认 为 网 上 版

本 已 经 足 够 ， 而 工 作 报 告 的 文 字 较 多 ，建 议 可 以 简 略 内 容 ，善 用 版

面 ， 减 少 页 数 ， 会 较 为 环 保 。 若 减 少 页 数 ，则 可 以 印 制 少 量 实 体 版

本 ， 供 乡 事 委 员 会 及 友 好 团 体 派 发 ， 让 市 民 了 解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 

( i i i )  通 常 只 有 长 者 会 拿 取 印 刷 版 本 的 工 作 报 告 ，故 建 议 可 以 专 门 为 长 者

印 制 少 量 的 实 体 版 本 ，将 字 体 增 大 ，善 用 页 面 空 间 。并 呼 吁 其 他 市

民 在 网 上 查 阅 工 作 报 告 ， 会 较 为 环 保 。  

 
8 .  秘 书 表 示 ， 关 于 制 作 工 作 报 告 的 流 程 ， 上 届 区 议 会 设 有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6 -
2 0 1 9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编 辑 工 作 小 组 ，就 工 作 报 告 的 大 方 向 作 出 讨 论 。秘 书 同 时 会

在 会 议 上 询 问 工 作 小 组 是 否 同 意 授 权 秘 书 处 及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确 定 工 作 报 告 的 内

容 ，而 无 需 就 内 容 逐 一 询 问 区 议 员 。及 后 秘 书 处 会 按 照 工 作 小 组 提 供 的 方 向 (例
如 大 概 内 容 等 )拟 备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，在 拟 备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后 ，会 就 聘 用 印 刷

公 司 印 制 工 作 报 告 进 行 招 标 ， 而 印 刷 公 司 亦 会 协 助 设 计 版 面 等 工 作 。  

 
9 .  有 成 员 询 问 工 作 报 告 制 作 成 本 及 招 标 内 容 等 信 息 。  

 
1 0 .  秘 书 表 示 ，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共 印 制 了 3  5 0 0 本 ，所 需 费 用 约 为 4 2 , 0 0 0
元 。 招 标 内 容 包 括 工 作 报 告 的 页 数 、 纸 张 类 型 及 钉 装 方 法 等 。  

 
1 1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只 需 要 简 述 区 议 会 的 职 能 、区 议 员 介 绍 及 工 作 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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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已 经 足 够 ， 无 需 加 入 序 言 等 部 分 。  

( i i )  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中 有 不 少 留 白 ， 建 议 可 以 减 少 留 白 空 间 ， 善

用 页 面 。 以 摘 要 的 形 式 撰 写 内 容 ，并 改 善 字 体 大 小 ，会 较 为 方 便 长

者 阅 读 。  

( i i i )  有 成 员 询 问 过 往 区 议 会 派 发 工 作 报 告 的 渠 道 及 目 标 组 。  

 
1 2 .  秘 书 表 示 ，除 了 大 埔 区 议 员 外 ，工 作 报 告 会 分 派 予 增 选 委 员 、列 席 会 议 的

部 门 及 公 营 机 构 代 表 、 大 埔 民 政 咨 询 中 心 、 其 他 地 区 的 区 议 会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及

秘 书 处 、 其 他 地 区 的 民 政 咨 询 中 心 、 公 共 图 书 馆 及 政 府 档 案 处 。 而 地 区 团 体 方

面 ， 则 会 分 派 至 区 内 的 2 个 乡 事 委 员 会 、 医 院 及 诊 所 、 社 会 服 务 团 体 、 互 助 委

员 会 、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、 居 民 团 体 、 中 小 学 及 幼 儿 园 、 全 港 大 专 院 校 及 传 媒 机 构

等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根 据 过 往 派 发 的 机 构 及 团 体 ， 工 作 报 告 倾 向 纪 念 性 质 ， 多 于

让 公 众 了 解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。 他 认 为 工 作 小 组 应 讨 论 工 作 报 告 是 否 应 以 教 育 为 目

的 ， 并 分 配 更 多 工 作 报 告 予 学 校 ， 加 入 区 政 及 区 议 会 职 能 等 教 育 内 容 ， 会 更 为

有 意 义 及 丰 富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现 时 工 作 报 告 的 形 式 似 乎 未 能 达 到 向 公 众 推 广 区 议 会 工 作 的 目

的 ， 工 作 小 组 应 思 考 工 作 报 告 的 目 的 是 用 作 纪 念 或 推 广 。  

 
1 5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不 知 道 工 作 报 告 对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益 处 及 其 有 否 改 善 空

间 ， 故 向 较 资 深 的 成 员 询 问 对 工 作 报 告 的 看 法 。  

 
1 6 .  该 较 资 深 成 员 表 示 ， 他 过 去 并 未 有 加 入 工 作 报 告 编 辑 工 作 小 组 ， 不 清 楚 工

作 小 组 的 讨 论 过 程 ， 但 认 为 区 议 会 有 需 要 向 公 众 交 代 过 去 一 届 的 工 作 。 他 建 议

可 以 精 简 工 作 报 告 的 版 面 及 内 容 ， 改 善 表 达 方 式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无 需 派 发 工 作

报 告 予 政 府 部 门 及 大 专 院 校 ， 若 有 需 要 ， 他 们 可 以 自 行 到 区 议 会 网 页 参 阅 ， 减

少 印 刷 数 量 。 他 亦 认 为 可 保 留 一 定 数 量 的 工 作 报 告 予 公 众 或 曾 申 领 区 议 会 拨 款

的 团 体 ， 让 他 们 了 解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。  

1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( i )  只 有 文 件 第 2 段 的 第 ( v i )、 ( v i i i )及 ( i x )项 才 是 工 作 报 告 有 用 的 数 据 ，

若 只 保 留 该 些 内 容 ，可 以 缩 减 大 量 版 面 。此 外 ，建 议 先 研 究 工 作 报

告 的 内 容 ， 然 后 才 考 虑 制 作 电 子 或 实 体 版 本 。  

( i i )  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等 同 于 公 司 或 政 府 部 门 的 年 报 ，不 会 有 人 阅 读 。过

往 的 工 作 报 告 的 参 考 价 值 不 大 ，若 加 入 地 区 行 政 、区 议 会 简 介 及 教

育 等 内 容 ， 会 较 为 有 意 义 。 区 议 员 合 照 、 献 辞 及 心 声 则 可 免 则 免 。

成 员 应 考 虑 继 续 以 过 往 形 式 或 以 教 育 角 度 制 作 工 作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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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市 民 有 很 多 方 法 可 以 了 解 区 议 员 ，在 工 作 报 告 中 作 区 议 员 简 介 会 浪

费 版 面 。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或 会 与 区 议 员 工 作 报 告 重 迭 ，建 议

内 容 可 以 更 为 与 时 并 进 ， 例 如 让 地 区 团 体 在 工 作 报 告 上 进 行 宣 传 ，

市 民 亦 可 以 接 触 平 常 较 少 接 触 的 信 息 。此 外 ，工 作 报 告 不 应 只 有 图

片 和 文 字 ， 可 加 入 多 媒 体 内 容 及 小 游 戏 (例 如 与 大 埔 有 关 的 填 字 游

戏 )，增 加 趣 味 性 ，令 市 民 不 会 看 完 即 弃 ，引 起 他 们 了 解 大 埔 的 兴 趣 。 

 
1 8 .  主 席 询 问 上 届 区 议 会 是 否 直 接 成 立 工 作 报 告 编 辑 工 作 小 组 ，未 有 讨 论 应 否

制 作 工 作 报 告 及 制 作 该 工 作 报 告 的 目 的 ?  

 
1 9 .  秘 书 表 示 ，上 届 区 议 会 是 直 接 成 立 了 有 关 工 作 小 组 ，并 召 开 会 议 。该 工 作

小 组 应 曾 讨 论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及 开 支 预 算 等 ， 未 有 就 目 的 进 行 讨 论 。 刚 才 提 及

的 工 作 报 告 派 发 名 单 是 由 该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得 出 ， 但 本 工 作 小 组 并 非 必 需 跟 随 有

关 名 单 。  

 
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根 据 成 员 刚 才 的 讨 论 ，成 员 倾 向 制 作 电 子 版 及 少 量 印 刷 版 ，并

认 为 上 届 的 工 作 报 告 形 式 浪 费 了 许 多 版 面 。 若 工 作 报 告 的 受 众 为 长 者 ， 应 增 大

字 体 ， 精 简 内 容 。  

 
2 1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综 合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过 往 的 工 作 报 告 较 倾 向 于 纪 念 形 式 多 于 推 广 作 用 ，上 届 的 工 作 报 告

只 派 发 了 约 2  0 0 0 本 ， 不 能 达 到 推 广 的 目 的 。 为 配 合 受 众 ， 应 改 变

设 计 ， 例 如 以 报 章 形 式 制 作 ， 由 于 成 本 较 低 ， 可 以 大 量 印 刷 ， 并 在

区 内 派 发 。而 他 认 为 工 作 报 告 的 版 面 较 土 气 ，应 将 设 计 修 改 得 较 为

新 颖 。 此 外 ， 网 上 推 广 亦 十 分 重 要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是 否 在 2 0 1 5 年 成 立 相 关 工 作 小 组 讨 论

内 容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应 否 考 虑 以 年 报 及 纪 念 册 形 式 制 作 上 届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报 告 ?加
入 趣 味 及 教 育 意 义 应 属 于 制 作 今 届 区 议 会 区 报 的 范 畴 ， 增 加 印 刷

量 ， 会 较 有 宣 传 效 果 。至 于 制 作 上 届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报 告 ，可 省 去 序

言 等 部 分 ，并 与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合 并 ，会 较 为 实 用 ，亦 应 减

少 实 体 版 本 的 数 量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以 报 纸 形 式 制 作 工 作 报 告 ，增 加 印 制 数 量 ，达 至 推 广 目 的 。 亦

可 以 选 择 较 为 环 保 的 纸 张 类 型 制 作 ，省 略 工 作 报 告 中 不 太 重 要 的 数

据 ， 加 入 趣 味 性 ，以 及 与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合 并 制 作 ，节 省 成

本 及 人 力 资 源 。  

( v )  建 议 先 印 制 少 量 工 作 报 告 ，视 乎 反 应 再 调 整 印 刷 量 。此 外 ，希 望 了

解 过 往 领 取 的 数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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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询 问 工 作 报 告 是 否 可 以 加 印 ？  

( v i i )  认 为 不 应 以 新 形 式 制 作 上 届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报 告 。  

( v i i i )  如 现 时 邀 请 上 届 区 议 会 的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撰 写 序 言 ，感 觉 奇 怪 。建 议

可 以 省 去 工 作 报 告 中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序 言 ，以 及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献 词 的

部 分 。  

( i x )  上 届 处 理 工 作 报 告 事 宜 的 工 作 小 组 名 称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6 -2 0 1 9 年

度 工 作 报 告 编 辑 工 作 小 组 ， 而 今 届 的 是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，

两 者 并 不 一 样 。建 议 可 以 跟 随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所 作 的 决 定 ，以 不 太 困

难 的 方 式 制 作 工 作 报 告 。  

( x )  询 问 会 否 找 回 上 届 区 议 员 讨 论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，或 内 容 可 由 今 届 区

议 员 决 定 ?  

( x i )  建 议 减 省 部 分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， 若 认 为 有 需 要 ， 可 作 少 量 印 刷 。  

 
2 2 .  秘 书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2 0 1 2 -1 5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是 在 2 0 1 5 年 成 立 了 相 关 小 组 作 讨 论 ，而 2 0 1 6 -

1 9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编 辑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1 9 年 成 立 ， 召 开 了 1 次 会 议 ，

会 议 上 决 定 会 制 作 工 作 报 告 、 印 制 数 量 及 价 钱 等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制 作 的 工 作 报 告 应 不 是 由 上 届 区 议 员 讨 论 内 容 ，过 往 的 做 法 是

会 授 权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及 秘 书 处 确 定 工 作 报 告 内 容 。  

 
2 3 .  主 席 综 合 成 员 的 意 见 ，建 议 工 作 报 告 以 现 有 的 数 据 进 行 汇 编 ，主 要 制 作 成

网 上 版 本 。 在 完 成 网 上 版 本 后 ， 若 认 为 有 需 要 印 刷 ， 再 由 工 作 小 组 议 决 印 刷 数

量 及 派 发 方 式 。 他 并 建 议 工 作 小 组 授 权 他 本 人 与 秘 书 处 确 定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。  

 
2 4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议 。  

 
 
I I .  制 作 2 0 1 6 - 1 9 年 度 大 埔 区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T P D C  2 / 2 0 2 0 号 )  

 
2 5 .  秘 书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2 6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将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合 并 制 作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在 上 届 是 如 何 制 作 。 此 外 ， 印 制 1  5 0 0
本 2 0 1 2 -1 5 年 度 大 埔 区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为 何 需 要 花 费 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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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, 0 0 0 元 。  

 
2 7 .  秘 书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2 0 1 2 -1 5 年 度 大 埔 区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， 是 由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

员 会 辖 下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工 作 报 告 的 内 容 。而 在 今 年 4 月 的

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(地 委 会 )会 议 上 ， 秘 书 处 曾 询 问 委

员 认 为 应 将 2 0 1 6 -1 9 年 度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事 宜 交 由 地 区 工 程

工 作 小 组 或 是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。地 委 会 当 时 决 定

交 由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。  

( i i )  制 作 2 0 1 2 -1 5 年 度 大 埔 区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的 实 际 开 支 约 为

3 0 , 0 0 0 元 。  

 
2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据 他 了 解 ，排 版 及 设 计 的 费 用 通 常 是 固 定 的 ，或 设 有 垫 底 费 用 。

印 刷 数 量 多 寡 对 整 体 费 用 的 影 响 不 太 。 综 合 成 员 的 意 见 ， 他 建 议 将 区 议 会 工 作

报 告 及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报 告 合 并 制 作 ， 先 以 汇 编 形 式 制 作 网 上 版 本 ， 然 后 再

决 定 是 否 制 作 印 刷 版 本 。  

 
2 9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 

I I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关 于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建 议  

 
3 0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综 合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于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播 放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影 片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是 否 属 于 区 议 会 管 理 ？ 该 L E D 屏 幕 老

旧 ， 硬 件 已 出 现 问 题 ， 是 否 需 要 将 其 更 换 或 移 除 。此 外 ， 大 埔 政 府

合 署 外 的 公 园 内 的 告 示 板 残 破 不 堪 ，是 否 可 利 用 这 些 告 示 板 作 宣 传

区 议 会 之 用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四 里 内 的 区 议 会 告 示 板 ，只 张 贴 了 全 体 大 埔 区 议 员 的 照 片 及 姓

名 简 介 ，有 成 员 询 问 可 否 提 供 予 区 议 员 使 用 。而 乡 郊 地 区 的 宣 传 位

置 极 度 不 足 ，可 否 开 放 民 政 事 务 处 (民 政 处 )的 告 示 板 予 区 议 员 使 用 。

此 外 ，希 望 在 下 次 会 议 讨 论 为 区 议 会 会 议 进 行 直 播 及 制 作 大 埔 区 议

会 区 报 等 事 宜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改 变 区 议 会 告 示 板 的 使 用 形 式 ， 让 市 民 能 在 告 示 板 上 张 贴 意

见 。就 此 建 议 ，需 要 就 告 示 板 的 面 积 及 质 料 等 事 宜 再 作 讨 论 。此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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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意 推 动 区 议 会 直 播 及 制 作 区 报 。 区 议 会 只 是 大 埔 的 其 中 一 个 部

分 ， 故 区 报 不 一 定 以 大 埔 区 议 会 为 重 点 ， 应 包 含 居 民 的 生 活 文 化 ，

并 需 要 考 虑 如 何 凝 聚 小 区 的 归 属 感 及 推 广 大 埔 区 。  

( v )  同 意 让 市 民 在 告 示 板 发 表 意 见 的 建 议 ，并 建 议 研 究 可 否 由 部 门 人 员

协 助 定 期 收 集 居 民 的 意 见 ， 再 交 由 区 议 会 讨 论 。  

( v i )  本 工 作 小 组 的 职 权 范 围 包 括 透 过 宣 传 及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及

形 象 ， 让 市 民 对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有 所 认 识 。过 去 的 一 般 时 间 ， 区

议 员 在 抗 争 现 场 没 有 立 足 位 置 ，希 望 能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，以 让 市 民

及 执 法 人 员 在 往 后 能 够 认 知 正 在 执 行 职 务 的 区 议 员 身 分 。  

( v i i )  有 成 员 建 议 制 作 印 有 大 埔 区 议 会 徽 号 的 区 议 员 制 服 ，以 资 识 别 ，亦

可 以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议 设 立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社 交 平 台 专 页 ，发 布 信 息 ，亦 可 以 作 为 直 播

会 议 的 载 体 。 此 外 ，过 往 区 议 会 曾 制 作 风 褛 ，他 认 为 改 动 风 褛 的 设

计 或 已 可 以 满 足 区 议 员 的 需 要 。  

( i x )  询 问 风 褛 是 否 亦 是 区 议 会 制 作 的 产 品 之 一 。  

( x )  过 往 的 区 议 会 纪 念 品 不 太 实 用 (例 如 旅 行 袋 )，建 议 日 后 不 要 再 制 作 ，

并 建 议 减 少 年 历 及 红 包 袋 的 制 作 数 量 。  

( x i )  建 议 增 加 发 放 区 议 会 信 息 的 渠 道 ，例 如 Tw i t t e r 及 Yo u t u b e 等 网 上 平

台 ， 而 不 只 使 用 单 一 的 社 交 平 台 。此 外 ，询 问 区 议 会 纪 念 品 的 种 类

及 数 量 是 由 谁 决 定 ?  

( x i i )  询 问 区 议 员 制 服 上 的 字 眼 由 谁 决 定 ， 是 否 可 以 由 区 议 员 作 出 决 定 ?  

( x i i i )  询 问 旅 行 袋 是 否 上 届 所 制 作 的 纪 念 品 ?  

( x i v )  为 让 市 民 能 参 与 更 多 议 会 工 作 ，与 区 议 会 连 结 ，建 议 可 以 设 立 联 署

网 页 。当 有 一 定 数 目 的 市 民 联 署 后 ，区 议 会 需 要 在 相 应 的 委 员 会 中

作 出 讨 论 。  

( x v )  可 利 用 大 埔 区 议 会 网 页 处 理 市 民 的 联 署 。另 外 ，现 时 区 议 会 网 页 由

秘 书 处 负 责 管 理 ，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对 网 页 的 框 架 有 否 作 出 规 定 。而 大

埔 区 议 会 网 页 是 否 可 以 独 立 于 其 他 区 议 会 网 页 。此 外 ，希 望 了 解 区

议 会 所 管 理 的 区 内 屏 幕 的 数 量 。  

( x v i )  建 议 在 区 议 会 网 页 加 入 统 计 下 载 量 的 功 能 ，以 及 改 善 该 网 页 ，加 入

直 播 功 能 及 设 立 联 署 平 台 等 。  

 
3 1 .  主 席 建 议 可 以 就 是 否 制 作 纪 念 品 及 纪 念 品 的 类 型 作 出 讨 论 。  

 
3 2 .  秘 书 回 应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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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播 放 的 片 段 需 先 交 由 秘 书 处 检 视 ，在 没 有 问

题 后 才 可 以 播 放 。若 出 现 日 常 损 坏 ，会 由 秘 书 处 或 民 政 处 人 员 了 解

如 何 进 行 维 修 。由 于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的 由 来 已 久 ，需 要 进 一

步 翻 查 数 据 才 能 得 知 其 来 历 。  

( i i )  区 议 会 曾 拨 款 设 计 及 制 作 风 褛 ， 亦 有 制 作 短 袖 上 衣 。  

( i i i )  上 届 推 广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制 作 的 纪 念 品 的 其 中 1 项 为 旅 行 袋 。由 于

区 议 员 有 不 同 意 见 ，会 令 程 序 变 得 复 杂 ，因 此 纪 念 品 的 设 计 是 授 权

工 作 小 组 的 主 席 及 秘 书 处 作 最 终 决 定 ， 而 不 会 逐 一 向 区 议 员 询 问 。

秘 书 处 会 取 回 样 本 供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拣 选 。而 区 议 会 制 服 亦 是 由 工 作

小 组 主 席 决 定 设 计 及 字 眼 。  

( i v )  区 议 会 网 页 的 内 容 及 版 面 设 计 由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统 筹 ，更 改 或 需 要 先

咨 询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。  

( v )  大 埔 区 内 只 有 位 于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外 的 1 个 大 型 L E D 屏 幕 ，以 及 1 个

较 小 型 的 屏 幕 。  

 
3 3 .  主 席 总 结 成 员 提 出 欲 讨 论 的 项 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L E D 屏 幕 ；  

( i i )  区 内 告 示 板 及 乡 郊 告 示 板 的 管 理 及 使 用 ；  

( i i i )  官 方 直 播 ；  

( i v )  区 报 ；  

( v )  纪 念 品 ；  

( v i )  区 议 员 的 职 能 与 识 别 ； 及  

( v i i )  网 上 区 议 会 (包 括 不 同 社 交 媒 体 (例 如 脸 书 、 In s t a g r a m 及 联 署 网 等 )、
改 善 平 台 管 理 ， 以 及 现 有 平 台 的 数 据 )。  

 
3 4 .  秘 书 表 示 ，秘 书 处 会 在 召 开 下 次 会 议 前 尽 量 就 以 上 项 目 搜 集 数 据 ，但 由 于

项 目 众 多 ， 未 必 能 够 在 下 次 会 议 前 准 备 齐 全 。 秘 书 处 会 在 过 程 中 与 主 席 保 持 联

络 ， 视 乎 搜 集 数 据 的 进 度 ， 决 定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作 出 跟 进 的 项 目 。  

 
 

I V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3 5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3 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 0 时 5 9 结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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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0 年 1 0 月  


